
宁人社发〔2015〕97号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关于认真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到事业单位实习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区直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人事处）：

为切实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实习对象和工作内容

　　实习对象为2015年区外宁夏生源及宁夏各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专业不限。实习单位以县、乡级事业单位为主，优先安排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实习。实习岗位主要是科技、教育、水利、卫生、司法、民政、移民、扶贫开发、扶残助残、计划生育、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部门，实习时间为一年（2015年9月1日-2016年8月31日）。实习期满，毕业生自主择业。

毕业生实习期间的基本生活补贴由自治区财政承担，具体补贴标准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大武口区、惠农区等一类区每人每月1300元；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等二类区每人每月1220元；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等三类区每人每月1150元。

　　二、实施部门及选派办法 

　　（一）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工作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牵头组织实施，并负责毕业生到区直部门事业单位实习的报名、选派、考勤考核、生活补助发放等具体工作。

　　（二）毕业生到各市、县（区）事业单位实习由各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照属地选派、属地管理原则，自行安排辖区县（市、区）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市、县（区）实习毕业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由各市、县（区）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上报的毕业生在岗人数及考勤考核情况予以核拨。

　　（三）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采取网上发布信息、毕业生自愿报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选派、实习单位管理、财政发放补贴的办法进行。

　　三、组织实施

（一）需求统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做好本地区各类事业单位毕业生实习需求摸底工作。各级事业单位有毕业生实习需求的，填报《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需求表》（附件1），于7月23日前上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其中区直部门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

（二）发布信息。7月下旬，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互联网和各级人才交流中心（职介中心）发布毕业生实习需求信息（含实习单位名称、专业要求、人数等）。
（三）组织报名。8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持本人毕业证、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协议书（空白）和2张一寸免冠照片，到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机构报名，资格审查合格后，填报《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报名表》（附件2）。银川市兴庆区、金风区、西夏区毕业生可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或银川市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报名。
（四）毕业生派遣。各地级市要严格按照毕业生实习报名条件组织报名，做好毕业生与实习单位人岗对接工作。9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全部安排到岗实习。10月底前，全面完成选派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工作。对选派后因组织和个人原因退出实习，实习单位出现岗位空缺的，原则上可补充选派，补充选派的截至日期为12月31日。请各地级市于8月30日前将《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登记册》（附件3）汇总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备案。每一季度末由各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及时上报毕业生实际在岗人数，同时将毕业生信息录入各地人才交流中心人才库。
四、实习管理
（一）各实习单位要认真安排、热情指导毕业生实习工作。各实习单位要尽量考虑毕业生专业对口和兼顾毕业生职业倾向，安排适宜岗位进行实习。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管理办法》（宁人社发〔2009〕85号）要求，加强对毕业生的教育、培养和管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使毕业生真正通过实习增长才干、得到锻炼。
（二）继续实施城乡贫困家庭、残疾人家庭和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就业援助对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优先安排到事业单位实习。
（三）实习期间，毕业生如中途中断实习，要向实习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并提出申请，并在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毕业生离开实习单位后财政补助随即停发。毕业生实习期满后，由实习单位为毕业生进行实习工作鉴定。
（四）实习毕业生只能在一个用人单位实习，对隐瞒实情，多处实习、多头领取补助费者，除通报批评、追回补助费外，其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由选派单位向招录单位通报该实习毕业生缺乏诚信情况。
（五）实习期间，实习单位与实习生签订聘用合同或劳动就业合同的，应立即上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停发实习补贴，对违反规定的实习单位将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六）毕业生实习生活补贴费发放，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宁财（社）发〔2009〕1052号）执行。在区直部门事业单位实习的毕业生生活补贴费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汇总审核后报自治区财政厅发放。
（七）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和各市、县（区）人才交流中心（职介中心）要为实习毕业生免费提供人事档案管理、代办集体户口、就业指导等服务。
五、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实习工作，纳入就业总体规划。实习单位要加强对实习毕业生的工作考核和日常管理，并为参加实习的高校毕业生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商业）。鼓励实习单位在自治区财政发放生活补助的基础上，适当给予实习生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
（二）各实习单位对实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主动与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系，及时沟通、共同研究解决。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不定期会同财政等部门深入实习单位督促检查，对毕业生实习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三）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创新社会管理、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高度，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密切协作，科学管理，积极做好毕业生就业实习工作，确保党和政府有关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到实处。

联系人：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局　王世猛

　　联系电话（传真）：0951-5012600　

　　电子邮箱：wsmnxrc@163.com
　　
附件：1.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需求表
　　      2.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报名表
　　      3.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登记册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2015年7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7月6日印发
附件1
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需求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实习单位名称
	岗位
	专业要求
	实习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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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报名表
编号：             专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所学专业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    历
	
	

	专业年限
	
	毕业时间
	
	身体状况
	
	

	毕业院校
	

	户口所在地
	

	本人住址
	

	E—Mail
	
	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姓名及电话
	
	本人实习意愿
	

	
	
	是否服从分配
	

	计算机能力及等级
	
	外语语种
	
	外语水平
	

	受培

教训

育状

及况
	年 月— 年 月
	学 校 名 称
	专      业
	取得文凭/

资格证书

	
	
	
	
	

	
	
	
	
	

	
	
	
	
	

	
	
	
	
	

	要求和说明： 毕业生要如实填写，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取消实习资格。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附件3

普通高校毕业生到事业单位实习登记册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实习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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